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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依据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港口经营管理规定》《优

化口岸营商环境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工作方案》《港口收费

计费办法》等有关规定，为充分发挥港口枢纽作用，提升港

口装卸转运效率，规范港口经营服务行为，进一步做好水运

保通保畅工作，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和口岸营商环境

优化，制定本指南。 

二、适用范围 

为船舶、货物或委托人提供以下港口设施或服务的港口

经营人或港口理货经营人，依照本指南开展港口服务。 

（一）提供码头、过驳锚地、浮筒等设施用以船舶停靠。 

（二）提供货物装卸（含过驳）、堆存、港内驳运服务。 

（三）为船舶进出港、靠离码头、移泊提供顶推、拖带、

监护等拖轮服务。 

（四）提供货物交接过程中的理清货物数量、检查货物

表面状况、分清货物标志和残损的理货服务。 

三、服务基本流程及要求 

（一）发布信息。 

通过网络平台以及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对外公布港口

服务内容、业务流程、收费标准等信息，提供船舶、货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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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信息查询服务，供客户及时了解、查询，主动接受社会监

督。因重大突发传染病疫情防控、极端天气、重要活动等造

成的业务和服务调整等情况，应及时对外公布或推送相关信

息。 

（二）签订作业合同。 

与作业委托人签订作业合同，明确作业内容、船货港信

息、收费标准、费用结算方式、权利义务等相关内容，合同

内容应不含排他性条款。 

（三）受理申请及实施作业。 

通过线下服务网点或网上受理平台，接收客户业务办理

申请，按照合同协议、作业规范、服务承诺等进行货物在码

头的装卸、堆存、查验作业以及拖轮、理货作业，完成货物

交付和作业确认。（主要业务作业基本流程参考见附件 1。） 

（四）结算费用。 

应根据《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等港口收费相关文件规定，

按照公示收费标准、合同约定、作业确认单据进行费用结算。

优先选择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第三方支付平台合作进行电子

支付，通过电子支付实现交易留痕。 

（五）处理投诉。 

建立便捷有效的投诉机制，通过网络平台、经营场所等

公开投诉方式、投诉流程等信息。在接到投诉举报后 24 小时

内给予有效响应，及时处理并将结果告知投诉方。加强对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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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处理相关信息的汇总分析，在网络平台公示投诉处理满意

率，及时查找管理不足和漏洞，制定改进措施，不断提高服

务质量。 

四、服务优化措施 

（一）实行 365 天、24 小时不间断运行。 

1.除恶劣天气或其它不可抗力外，提供 365 天、24 小时

货物装卸、堆存作业以及集港、提货等码头业务服务。 

2.除恶劣天气或其它不可抗力外，提供 365 天、24 小时

拖轮、理货业务服务。 

3.提供 365 天、24 小时货物在港状态实时信息查询服

务。 

（二）公开并履行服务承诺和作业时限。 

1.通过网络平台、公告栏等对外公布并履行作业效率、

服务质量、信息传输、客户服务等方面的服务承诺和作业时

限。 

2.码头服务承诺和作业时限应包括船期保障率、装卸船

效率、查验作业时间、提送箱时间、信息传输效率等。 

3.拖轮服务承诺和作业时限应包括拖轮准点率、拖轮计

划兑现率等。 

4.理货服务承诺和作业时限应包括理货计划受理时间、

理货作业及时性、理货信息发送时效、理货交付正确率等。 

（港口经营人作业服务标准承诺参考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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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法依规进行港口经营收费。 

1.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严格按照《港口收费计费办法》等港口收费相关文件规定，

收取港口经营服务性费用。 

2.应制定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在“单一窗口”、

网络平台以及经营场所显著位置等进行公示，收费公示内容

应包括收费主体、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收费依

据以及内容说明，做到清晰明了。对收费标准进行调整，宜

提前一个月对外公示。 

3.政府定价的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应严格执行政

府定价标准收费，政府指导价的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项目应

不超过政府指导价标准收费，市场调节价的港口经营服务性

收费项目应根据市场供需、竞争状况、生产经营成本以及服

务质量等因素，与客户平等协商，合理确定收费标准。 

4.严格执行港口经营服务性收费目录清单制度，不另立

收费项目，不强制收费，杜绝只收费不提供服务。配合沿海

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或交通运输部长江航务管理局公布

相关港口的拖轮艘数配备标准。拖轮公司应按拖轮配备标准

提供拖轮服务。公开港口具备提供拖轮服务资质的拖轮公司

信息及具备提供理货服务资质的理货公司信息，供委托方自

主选择拖轮公司和理货公司。 

（四）强化“一站式”网上业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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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一站式”网上业务受理和服务平台，通过柜台

集中受理、自助终端受理、手机移动受理、网上费用结算、

24 小时客户服务，实现“一站受理、一次结费、一趟办结”。 

2.“一站式”网上业务受理和服务平台功能应包括货物

进港计划受理，集港、提货、配合查验作业等预约，箱货信

息更改，以及其它业务功能。 

3.在相关手续齐全时，应满足客户立即办理提货手续和

提货计划，完善预约服务功能，合理制定预约时限，引导提

货工具错峰有序进港作业。 

（五）加快推动业务单证电子化。 

1.大力推广集装箱设备交接单、集装箱装箱单、进口集

装箱提货单电子单证应用，提升覆盖面和实际使用率。 

2.不断提升港口数字化水平，逐步实现业务单证电子化

涵盖所有货类。 

3.积极协调相关方，推动电子单证在所有港口码头以及

物流链各交互环节全覆盖，推动实现“一单制”。 

（六）强化重点货物运输保障和物流畅通。 

1.加强与口岸部门、生产企业协作，对运输医疗防控物

资、民生物资和粮食、能源、化肥等重要生产生活物资的船

舶，实施优先引航、优先过闸、优先锚泊、优先靠离泊措施。

建立或参与重点物资运输协调联动机制，落实重点物资运输

车辆通行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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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疫情等突发情况，制定完善应急预案，保障航线

和港口集疏运通道稳定畅通。加强区域联动，主动对接客户，

精准掌握客户需求和物流状态，为客户提供定制化、一站式

物流服务解决方案。 

（七）优化运输组织和作业模式。 

1.对符合口岸快速通关手续的集装箱货物，根据客户申

请，提供进口“船边直提”、出口“抵港直装”作业服务。协

调口岸部门制定并公布直装直提标准化作业服务流程，在线

上受理平台开通直装直提业务办理和预约服务功能，优先受

理直装直提申请，优先安排直提直装作业。 

2.推动创新通关模式，简化通关手续，提升通关时限，

推动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降低物流成本。 

3.积极协调铁路部门、船公司、货主等各方，推动加强

铁水联运通道和进港铁路建设，进一步提升运输组织效率，

定制“公转铁”方案，大力拓展“散改集”业务，加强信息

互联互通。 

（八）提升港内堆场转运效率。 

1.强化港内堆场公共服务属性，合理设置港口免堆期时

间，制定港口库场使用费收费标准。 

2.出现港口拥堵、港内堆场饱和、大宗货物积压等情况

时，应加强与货主、船公司、车队、铁路、驳船等各方协调，

督促引导加快货物提离港口，畅通集疏运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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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过对及时提离货物给予库场使用费等优惠，对定期

出库量大于入库量的货物优先安排船舶靠泊和货物接卸等

方式，引导货物加快提离港口，提升堆场周转效率。 

4.港内堆场免堆期不宜明显长于周边仓库，库场使用费

标准不宜明显低于周边堆场，不应与货方签订显失公平的长

期免堆或低价堆存合同，避免港内堆场长期被占用，影响在

港货物周转和总体运营效率。 

（九）协调优化集港时间。 

及时公布和更新船舶到港时间，紧密结合船公司船舶运

营计划，合理制定装船货物/集装箱进港、装船计划以及集港

时间。主动协调班轮公司，优化订舱机制，减少舱位超配，

延长截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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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一、集装箱码头作业 

1.进口集装箱作业 

①码头根据船期、舱单、船图等制定卸船计划、堆场计

划；②船舶靠港后，码头向船代发送抵港报告，手续完备后

码头根据计划进行卸船作业，理货公司同步进行理货作业；

③码头完成卸船作业后，理货公司向相关方发送理货报告；

④码头收到提箱申请并校验海关放行信息无误后，生成提箱

计划，向拖车公司推送预约提箱信息或由拖车司机自行通过

口岸 EIR 平台等预约提箱；⑤码头闸口读取或校验拖车预约

提箱信息后放行，拖车到指定位置完成提箱并出闸口，完成

货物交付。 

2.出口集装箱作业 

①码头根据船期制定集港计划，向发货人推送集港信息

或网上发布公告，接受拖车预约送箱；②码头闸口根据拖车

预约送箱时间进行验箱后，放行进场；③集装箱进港落地后，

码头向相关方发送运抵报告或可通过口岸 EIR 平台查询；④

码头收到海关放行信息并比对海关放行、预配无误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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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船，理货公司同步进行理货作业。⑤码头完成装船作业后，

理货公司向相关方发送理货报告。 

3.集装箱查验作业 

①码头根据“单⼀窗口”发送的查验指令，根据查验类

型、货类协调场地等资源，安排查验计划；②码头根据查验

计划，安排车辆移箱；③码头根据查验计划及现场海关指令，

安排工人拆装箱；④报关行到码头查验点确认拆装箱量及封

签后，码头安排查验箱回场。 

二、散货码头作业 

进口散货作业（以进口铁矿石为例） 

①码头接受船货到港信息，根据船期、舱单、船图等情

况，制定卸船计划、堆场计划；②船舶靠港后，码头依据计

划配备卸船资源，进行卸船作业；③码头完成卸船作业后并

收到正本提货单后，依据海关放行指令，生成提货计划；④

码头根据提货计划，下达作业指令，依据相关单证完成货物

交付。 

三、拖轮、理货作业 

1.拖轮作业 

①船方可自主选择拖轮公司，拖轮公司通过服务平台、

邮件或电话等多种方式受理船方使用拖轮申请；②拖轮公司

按船方申请要求及拖轮配备标准，制定拖轮作业计划，向拖

轮发出作业指令；③拖轮公司指定作业拖轮与服务船舶或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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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员联系，按照指令开展并完成拖轮作业；④拖轮作业完成

后，作业拖轮与引航员及服务船舶填写的拖轮作业单据或通

过电子账单进行确认，确认无误后通过系统将作业相关信息

反馈至拖轮公司。 

2.理货作业 

①作业委托人可自主选择理货公司，理货公司通过服务

平台、邮件或电话等多种方式受理理货服务申请；②理货公

司与委托人商定理货方案，制定理货作业计划，并向理货员

布置作业任务；③指定理货员或智能理货设备进行货物信息

采集、货物残损鉴定、货物积载定位等理货作业；④指定理

货员或系统自动生成理货报告，对理货结果进行校验，进行

签证交接，以报文形式向委托人发送理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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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一、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2021 年效率与服务目标 

1.港口能力 

①“7 天×24 小时×365 日”港口作业，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保障船员换班和船舶开靠，保畅全球供应链稳定。 

②洋山四期全自动化码头 630 万标准箱吞吐能力达产，

全港冷藏箱插座达到 21000 个，全港集装箱码头智慧道口全

覆盖，外高桥沪东/明东、浦东/振东、洋山盛东/冠东码头堆

场部分箱区试行共享模式。 

2.船舶服务 

①港口班期综合服务水平排名全球前 3 位。 

②港方原因造成的船舶开靠计划更改率不超过 2%。 

③港方原因造成的集装箱班轮脱班率不超过 3%。 

④装卸量-内/外贸-靠泊后完成作业时间： 

2000 标准箱-外贸船舶-12 小时 

4000 标准箱-外贸船舶-24 小时 

6000 标准箱-外贸船舶-36 小时 

1000 标准箱-内贸船舶-12 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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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港口拖轮拖带作业准点率 99%以上，引航员登轮准点

率 100%，理货产品信息发送及时率 99%以上。 

3.客户服务 

①上港集团全港统一对外客户服务：热线电话 4007-

600018。 

②上海港电子设备交接单平台客户端免费提供设备交

接单、集卡预约、电子小票、码头箱区地图、电子装箱单预

录功能。实行预约的集装箱卡车码头送/提箱 45 分钟内完成

率 90%以上。 

③上海港集中受理平台“上港理享家”提供港口业务受

理、价格阳光公示与收费信息查询。 

④在监管部门放行及手续齐全时，客户 100%即可办理进

口集装箱提箱计划，同时可以进行提箱作业网上预约。 

4.转运衔接 

①国际中转箱确保 40 小时转运时效。 

②船舶单码头等泊时间：长江、沿海点对点联盟航线、

五定班轮不超过 8 小时，内河不超过 4 小时，作业船时量不

低于 25 自然箱/小时。 

5.空箱服务 

①上海港空箱调运综合服务中心为船公司及货主用箱

需求，提供便捷高效的空箱调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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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上海港 E-EIR（电子设备交接单）平台客户端提供上

海港各主要船公司空箱堆场的可提箱量信息查询，助力“精

准提箱”。 

③上海港 E-EIR（电子设备交接单）平台提供电子化放

箱服务，并为有意开展电子化放箱的船公司提供数据对接服

务。 

6.腹地服务 

①与海关共同推广长三角港口一体化“联动接卸”业务

模式至芜湖、独山、安吉、大丰、苏州高新、扬州、张家港

等港口。 

②长江港航区块链综合服务平台覆盖沿江上海港战略

链接所有主要港口，“信息系统升级”、“单证无纸化”合作覆

盖太仓、芜湖、江阴、扬州、张家港、铜陵、九江、宜宾、

大丰等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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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港集团关于南沙港区作业服务标准承诺 

1.作业标准承诺 

①船舶装卸作业标准。班轮桥时效率 30 自然箱/小时，

驳船桥时效率 18 自然箱/小时。班轮装卸量 1500-2500 自然

箱，船时效率 130 自然箱/小时以上；班轮装卸量 2500 自然

箱以上，船时效率 140 自然箱/小时以上。 

②外线车提柜/还柜作业标准。外线车平均在港作业时

间：30 分钟。外线车完成验箱等手续后，闸口平均处理时间

2 分钟以内。 

③查验操作标准。对海关查验箱（普通货物），在海关实

施查验前半小时 100%吊装、移位至指定场所。 

④拖轮服务标准。拖轮准点率：不低于 99%。 

⑤理货服务标准。理货产品信息及时发送率：不低于 99%。 

2.服务承诺 

①港口业务运营时限实行全年 365 天、24 小时全天候服

务。 

②码头客户响应零等待。 

③为准班到港集装箱班轮提供泊位直靠服务，集装箱班

轮保班率 98%以上。 

④为驳船、外线车提供全天候网上/电话预约、报到服务。 

3.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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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着力提供快捷的进出港服务，港口船舶生产计划实施

集装箱准班到港船舶优先使用航道保障，台风、雾天后为集

装箱班轮进出港提供优先进出港安排。 

②着力提升便捷的服务水平，“智慧港口”提供 24 小时

全天候无间断运营，实现与客户、口岸、船公司、兄弟港口

等互联互通，实现港口业务线上化、信息化、无纸化、实时

化等便捷服务。 

③着力加强与口岸协同联动，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提升“单一窗口”在不同主体间的合作对接、信息对碰和扩

大无纸化，实现口岸“通关+物流”的一体化服务联动，助力

口岸整体通关时效大幅提升。 

④着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助力进出口企业提供有竞争

力的贸易价格，落实码头阳光收费清单，加密广州港“穿梭

巴士”班次，发挥水运低价优势，推进拖车营运中心外贸出

口无纸化服务，让数据多跑路、司机少跑腿。 

⑤定期采取内部服务标准考核和第三方服务质量测评

等评价手段，不断提升南沙港区服务水平。 

以上承诺为正常情况下的平均时效，如遇突发事件和不

可抗力等特殊情况下可能出现超标，作业时间根据实际情况

适当延长。 


